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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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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８２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２０１９

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０４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发行了

９２８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总额

９２

，

８００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

号”文同意，公司

９２

，

８００

万元可转债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赣锋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２８

”。

根据相关法规和《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赣锋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７１．８９

元

／

股。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完成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

新增股本

２１２．３０８

万股。 根据相关规定， 赣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由

７１．８９

元

／

股调整为

７１．８２

元

／

股；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实施

２０１７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

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

７４３

，

２６２

，

４４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０

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根据相关规定，赣锋转债的转股

价格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由

７１．８２

元

／

股调整为

４７．６１

元

／

股。

因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

并上市交易。根据相关规定，赣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由

４７．６１

元

／

股调

整为

４２．５８

元

／

股。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实施

２０１８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

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

相关规定，赣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由

４２．５８

元

／

股调整为

４２．２８

元

／

股。

二、赣锋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赣锋转债因转股减少

１５

，

４００

元（

１５４

张），转股数量为

３５５

股；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剩余可转债余额

９２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元（

９

，

２７７

，

７００

张）。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本次变动

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 境内上市内资

股（

Ａ

股）

１

，

１１４

，

８９８

，

４５６

８４．７８ － －２２

，

４８４

，

０１５ －２２

，

４８４

，

０１５

１

，

０９２

，

４１４

，

４４１

８４．５１

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４

，

３３５

，

６２１ ２３．９０ － －２２

，

４８４

，

３７０ －２２

，

４８４

，

３７０ ２９１

，

８５１

，

２５１ ２２．５８

高管锁定股

２９１

，

８５１

，

２５１ ２２．１９ － － － ２９１

，

８５１

，

２５１ ２２．５８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２

，

４８４

，

３７０ １．７１ － －２２

，

４８４

，

３７０ －２２

，

４８４

，

３７０ ０ ０

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００

，

５６２

，

８３５ ６０．８８ － ３５５ ３５５ ８００

，

５６３

，

１９０ ６１．９３

二、 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

２００

，

１８５

，

８００ １５．２２ － － － ２００

，

１８５

，

８００ １５．４９

三、股份总数

１

，

３１５

，

０８４

，

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 －２２

，

４８４

，

０１５ －２２

，

４８４

，

０１５

１

，

２９２

，

６００

，

２４１

１００．００

三、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电话

０７９０－６４１５６０６

进行

咨询。

四、备查文件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赣锋

锂业”股票持有人名册；

２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赣锋

转债”债券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１

股票简称：昂立教育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９５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韩国

ＣＤＬ

公司部分股权

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收购韩国

ＣＨＵＮＧＤＡＨ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ＩＮＣ．

部分股权的议案》，并同

ＣＨＵＮＧＤＡＨ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ＩＮＣ．

（以下简称“

ＣＤＬ

公司”）签订了《股份买卖协议》。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８－０３７

）、《公司关于收购韩国

ＣＤＬ

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４０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同

ＣＤＬ

公司就股份买卖事项相关时间期限做出新的调

整，签订了《关于股份买卖协议的补充协议》。 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司关于收购韩

国

ＣＤＬ

公司部分股权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５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同

ＣＤＬ

公司就股份买卖事项相关时间期限再次做出新

的调整，并签订了新的《关于股份买卖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变更和补充原协议条款

对原补充协议条款“

８．２

卖方或投资方解除” 中的第（

２

）项内容进行变更。

原补充协议条款为：

“

８．２

卖方或投资方解除

…

（

２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无论任何原因，投资方未取得或在此之前已确定

无法取得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中国政府的申报、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国有资产评

估备案）、承认、许可、同意、必要的第三方批准

／

同意（包含外汇汇款所需的外汇

管理局及外汇银行必要程序）的，各方可以解除本协议，但各方可通过协商决定

延长本协议。

…”

现变更为：

“

８．２

卖方和投资方解除

…

（

２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无论任何原因，投资方未取得或在此之前已确定

无法取得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中国政府的申报、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国有资产评

估备案）、承认、许可、同意、必要的第三方批准

／

同意（包含外汇汇款所需的外汇

管理局及外汇银行必要程序）的，各方可以解除本协议，但各方可通过协商决定

延长本协议。

…”

二、其他说明

除此变更外，补充协议未另行规定的事宜，适用于原《股份买卖协议》。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１

证券简称：昂立教育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９４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９－０１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７

）。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公司未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４０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７８１０％

。 成交

的最低价格为

２０．０２

元

／

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２４．０１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

５１１

，

６９２．６２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

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８５６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５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１

）曲阜东方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东方成长”） 持有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３

，

４１９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３％

；（

２

）曲阜东宏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东宏成长”）持有公司

３

，

３６０

，

５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１％

。

●

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期间， 东方成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１１７

，

７００

股，现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９％

；东宏成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２６３

，

２００

股，现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１％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方成长

５％

以下股东

３

，

４１９

，

０００ １．３３％

ＩＰＯ

前取得：

２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

其他方式取得：

７８９

，

０００

股

东宏成长

５％

以下股东

３

，

３６０

，

５００ １．３１％

ＩＰＯ

前取得：

２

，

５８５

，

０００

股

其他方式取得：

７７５

，

５００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东方成

长

１１７

，

７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９／７／１ ～２０１９／

１０／７

集中竞价

交易

１０．３９ －

１０．８１

１

，

２４９

，

２６７．８ ３

，

３０１

，

３００ １．２９％

东宏成

长

２６３

，

２００ ０．１％

２０１９／７／１ ～２０１９／

１０／７

集中竞价

交易

１０．４９ －

１０．７４

２

，

７９０

，

４４６．４ ３

，

０９７

，

３００ １．２１％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

是

√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减持期间内，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２２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８０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４

月

２９

日和

６

月

２８

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延长

股份回购实施期限的议案》，并分别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报告书（修订稿）》。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０

股，支付的金额为

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７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５％

，购买的最高价格为

２５．８１

元

／

股、最低价格为

２３．２２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１

，

７１２

万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津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９－４６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传

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

的议案》。 详情见巨潮资讯网上《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合作

成立项目开发公司的公告》。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见巨潮资讯网上《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项

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事前认可如下： 此次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是为了对项目开发公司获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公司发展主营业

务的正常需要。 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合理、担保措施有效。 与参股公司的关联关

系是公司为了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管控， 委派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参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形成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没

有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议案

所列内容。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是为了对项目开发公司获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公司发展主

营业务的正常需要。 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合理、担保措施有效。 与参股公司的关

联关系是公司为了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管控， 委派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参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形成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时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

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审

议上述相关议案的时候，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同意《关于向参股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情见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津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９－４7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１

、为实现公司拓展开发项目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天津津滨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津滨发展）与天津于家堡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家堡控股”）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其中天津津滨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４７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股份

４９％

。 于家堡控股或其指定的子

公司出资

１５３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股份

５１％

。

２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对《关

于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４６

））。根据《公司章程》，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名称：天津于家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水线路

２

号增

１

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２３１

房

间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法定代表人：杨世泰

５

、注册资本：

１３４３７２５．２９４７００

万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持比例

％

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４２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３４３７２５．２９４７ ２５．５８

经核查，天津于家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出资方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０ ４９％

现金

于家堡方面

１５３０ ５１％

现金

津滨发展拟出资额为

１４７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４９％

。 于家堡控股或其指定的子

公司（简称于家堡方面）拟出资金额为

１５３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１％

。

于家堡控股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级平台企业，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截至目前注册资本

１３４

亿元，总资产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 全面负责滨海新区中心商

务片区区域开发建设，助推中心商务片区打造京津冀企业总部聚集区、国家金融

创新示范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和滨海新区核心区

战略目标的实现。

项目开发公司成立后，成为津滨发展的参股公司，不纳入津滨发展合并报表

范围。 本次合资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拟成立项目开发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拟成立项目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为房

地产开发。 拟成立的公司名称等具体事宜由双方商定后共同报登记部门核准后

确定。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和出资情况详见上文

（二）项目开发公司组织架构

１

、项目开发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其中涉及项目开发公司的股权

转让、增减注册资本、董监事选举、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对外借款、资产处置、公

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等重大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方可实

施。

２

、项目开发公司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其中于家堡控股方面委派

３

名董事，津滨

发展委派

２

名董事。 董事长由于家堡控股方面委派的董事担任。

３

、项目开发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２

名监事，由双方股东各委派

１

名人员担任。

４

、项目开发公司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由津滨发展委派人员担任。 于家堡方面

可委派一名财务副总监。 财务管理实行财务总监和财务副总监共同签字审批的

管理模式。

（三）项目开发公司的资金安排

经双方协商，项目开发公司针对目标地块首期资金需求峰值不超过

７．５

亿元，

由双方股东共同以股东借款方式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资金， 由项目开发公司按

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按照实际的借款金额向双方支付资金使用成本。

原则上，双方应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借款，若某一方股东暂无法

足额提供借款， 未足额提供借款一方应将持有项目开发公司的股权全部质押给

另一方。

双方确认首期资金将专款用于支付目标地块拍地保证金以及若能成功摘牌

后该地块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并均有权对资金实施监管。 若未能成功摘牌目

标地块，项目开发公司应将双方股东借款立即归还。 后期开发资金可通过项目开

发公司融资或股东追加投入方式筹措。

董事会将“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为单独

议案在本次董事会上一并审议。

（四）权益分配

如项目开发公司在偿还全部第三方借款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

款、股东借款、其他方式借款等）后仍有盈余收益的，根据项目开发公司的股东会

决议，在不影响项目运营的情况下，按照双方股东在项目开发公司的持股比例进

行分配。

（五）合作终止

若项目开发公司存在以下情况，则合作终止：

１

、项目开发公司所开发项目完结，双方股东决定不再继续获取新项目并对

公司进行清算。

２

、经双方股东协商同意，一方股东可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退出项目开

发公司。

３

、若项目开发公司自成立一年起未获取土地，则对项目开发公司进行清算。

五、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于家堡控股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参股子公司， 是为了借助优势资

源，通过合作方式拓展房地产主业开发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同时，采取合作开发的目的在于降低投资风险，为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六、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和于家堡控股合作事宜目前处于达成合作意向， 尚未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阶段，存在不能最终实现合作的风险。 公司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与合作

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开始办理成立项目公司的手续。 公司将按规定披露相关

进展公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津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９－４8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暨关联交易概述

１

、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

津滨发展）拟与天津于家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家堡控股”）

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获取房地产项目并进行开发。 为了对

项目开发公司获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公司拟对该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具体

情况如下：

经双方协商，项目开发公司针对目标地块首期资金需求峰值不超过

７．５

亿元，

由双方股东共同以股东借款方式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资金， 由项目开发公司按

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按照实际的借款金额向双方支付资金使用成本。 原

则上，双方应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借款，若某一方股东暂无法足额提

供借款，未足额提供借款一方应将持有项目开发公司的股权全部质押给另一方。

双方确认首期资金将专款用于支付目标地块拍地保证金以及若能成功摘牌后该

地块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并均有权对资金实施监管。 若未能成功摘牌目标地

块，项目开发公司应将双方股东借款立即归还。 后期开发资金可通过项目开发公

司融资或股东追加投入方式筹措。

２

、关联关系说明及回避表决情况

出于对参股项目开发公司严格管控考虑， 公司拟委派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担任该参股项目开发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构成关联

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董事无须回避表决。

３

、公司审议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对《关于

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４６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授权范围内全权决定并办理以上事

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进行审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拟与于家堡控股合作成立的项目开发子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 其中公司持股

４９％

，于家堡控股持股

５１％

。 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合作成立项目开发公司的议

案》，该项目开发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启动办理。

三、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项目开发公司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按照实际的借款金额向双方

支付资金使用成本。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在授权范围内与参股子公司签订

借款协议并另行公告。

五、财务资助的目的、存在的风险、风险防范措施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是为了对项目开发公司获

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公司发展主营业务的正常需要。 经双方协商，由双方

股东共同以股东借款方式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资金， 由项目开发公司按照不低

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按照实际的借款金额向双方支付资金使用成本。 双方应按

持股比例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借款，若某一方股东暂无法足额提供借款，未足额

提供借款一方应将持有项目开发公司的股权全部质押给另一方。 双方确认首期

资金将专款用于支付目标地块拍地保证金以及若能成功摘牌后该地块土地出让

金及相关税费，并均有权对资金实施监管。 若未能成功摘牌目标地块，项目开发

公司应将双方股东借款立即归还。

公司与参股项目公司关联关系是出于对参股项目开发公司严格管控考虑， 公司

拟委派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参股项目开发公司的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而形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董事无须回

避表决。

上述管控措施和书面约定有效降低了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 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六、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余额为

０

万元，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年初至公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互存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万元。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参股项目开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借助合作方的优势资源，实

现公司拓展开发项目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同时，采取提供

财务资助方式也是为了通过多种投资方式有效控制风险， 方便更灵活地使用公

司资金。 参股公司的股东方资质信用良好，且约定了参股公司股权质押事项，同

时对资金实施监管，能够有效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性。 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八、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事前认可如下： 此次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是为了对项目开发公司获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公司发展主营业

务的正常需要。 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合理、担保措施有效。 与参股公司的关联关

系是公司为了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管控， 委派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参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形成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没

有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议案

所列内容。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是为了对项目开发公司获取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公司发展主

营业务的正常需要。 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合理、担保措施有效。 与参股公司的关

联关系是公司为了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管控， 委派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参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形成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时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

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审

议上述相关议案的时候，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同意《关于向参股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文件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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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

通讯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集人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１．

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２．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会表决的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七）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凡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

三）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委托代

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

１５

号天

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审议事项具体如下：

（一）审议《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披露情况：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将对以上议案中小

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特别强调事项：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注：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属于涉

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ＳＴ

津

滨”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持

有“

＊ＳＴ

津滨”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二）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

１５

号天津津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

）； 邮编：

３００３８１

；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６６２２５２８９

； 联系传真：

０２２－

６６２２３３００

；电子邮箱：

ｌｉｗｅｎｈｕｉ１２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罗晶女士、 李文辉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食宿等费用自

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

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１

。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通讯会议决议。

附件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

２

：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附件

１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８９７

”，投票简称为“津滨

投票”。

２．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

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请在“表决意见”栏内相应项下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４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６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备热电机组年度停车检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安排，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对

１＃

自备热电机组进行检修，检修时间

２５

天，在此期间氯碱生产线、电石装置配套检修。 公司将按照制定的检修方案进行

检修，确保安全、按期完成检修任务。

此次停车检修将增加网上采购电量，减少当期利润。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２０１９－４３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７

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续保的议

案。

公司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的责任保险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向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购买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投保额度

１．５

亿

元，年保费

１７

万元，投保期一年。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